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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國與祂的正義：正義（二）
正義為我們提供一幅「地圖」，標示出每日最重要的目標。其定義源於一項原則：每一份責任都建立在關係之上。本文為「越人性，就越神性」德行系列的第21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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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德的溫暖，正義的堅定

關係與責任

每一刻的責任

午後時分，市集廣場上，葡萄園的主人仍看見有人閒站著。他們回答說：「因為沒有人僱我們。」園主便派他們進葡萄園工作，即便天色已漸晚（參瑪20:7）。這園主確信社會正義取決於自身的抉擇，因而僱用了那些不幸的人。無論是否出於自身過錯，他們已經虛度了大半日，或許同時還缺乏許多生活基本所需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們必定因為感覺自己的無用而難過，那是生命深處的一種焦灼。因此，園主不單是給予金錢，更幫助他們找到生命的意義。耶穌並非在提出政治的解決方案，而是強調「飢渴慕義」（參瑪5:6）應引領我們為社會問題尋求創意的解答，因為只顧念一己之事，絕非基督徒應有的態度。
愛德的溫暖，正義的堅定
正義既促使我們承認他人的獨特、從而尊重屬於他們的一切（生命、名譽、財物），也激勵我們反思有尊嚴的人生所需要的最基本條件，並按此行動。天主賜予我們世間財富，是為讓人們能在團體中共用生命。因此，我們無法漠視這事實：當一些人生活優渥時，另一些人卻死於饑餓，或無法獲得例如教育這類能開啟無數機會的資源。
「世界為每一個人而存在，因為所有人生來都具有同等的尊嚴……作為一個團體，我們有責任確保每一個人都有尊嚴地生活，並享有充分的機會全面發展。」[1] 例如，生態挑戰便不能脫離對正義的思考而孤立看待。無論個人對各種問題及其解決方案持有何種合理的意見，基督徒總應對我們想留給後代的世界懷有責任感。
愛德的溫暖與正義的堅定，將賦予我們準則與力量，以最妥善的方式發展與他人的關係。當然，愛德的聯繫也為正義的責任設定了條件。這兩種德行決定了我們每日的許多選擇，例如對家庭的關懷優先於其他可能的社會行動。聖施禮華反覆強調的「愛德的次序」[2]，同樣也是正義的次序。如果我因忙於雖極具價值的公益項目，卻使我無法履行子女的責任，找不出時間探望生病的母親，那麼我與母親的關係便不算合乎正義。倘若葡萄園主過度的慷慨、關切一些陌生人獲得像樣的工作，竟危及自己家庭生計的穩固，他對家庭便是不義的。
然而，正義的聯繫也幫助我們在愛德上更為精細。對自家與親友的愛，有時可能失序，使我們蜷縮於私人生活，不願顧及周圍許多人的需要；也可能令我們總為親近者謀利，即使損及他人。因此，葡萄園主的態度為我們樹立了有益的榜樣：儘管他生活舒適、很可能家資豐厚，卻選擇讓自己的生活「複雜化」，多次走上街頭，為許多工人提供賺取工資的機會。這正是跟隨耶穌者應有的對正義的渴求，促使他們放下自身的安逸，熱切幫助他人。
最終，愛德與正義需交織在一種現實觀中，這種觀點由我們生命中一切與他人相關的鮮活意識所主導。「能成為和平穩固基礎的正義，是天主兒女的正義，是由愛德所啟動的正義——這愛德在他人身上視弟兄姐妹為同一位天父的子女。」[3] 我們的成聖，在很大程度上在於發現：他人是我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
關係與責任
在聖經中，「正義」一詞的涵義遠比今日的理解更為豐富。「正義不是抽象概念或烏托邦。在聖經中，它是指向天主的每一份責任之忠實履行；是承行祂的旨意。」[4] 例如，當我們聽到聖若瑟是位「義人」時，這意味著他是有聖德的，在每一境況中都做了正確的事。這位聖祖的一切決定，其重要部分便在於仔細權衡對天主與他人（尤其是瑪利亞）的責任，從而安排他生命與心中的優先順序。義人並非自認為尺度萬物者，而是讓自己被衡量、並按照與他人的關係來組織生活的人，「義人靠信德而生活。」（希10:38）
閱讀聖施禮華的著作時，我們或許會驚訝：在強調愛與自我付出為基督徒生活特徵的同時，他也常堅持成聖就在於履行每一刻的責任。「我們的生活，基督徒的生活，必須如此平凡：嘗試每一天做好我們的本份；藉著盡每一刻的小責任，完成我們在世上的神聖使命。」[5] 「責任」的概念在他的著作中佔據如此突出地位，可能會令當代讀者或信友感到某種不安。的確，將基督徒理想化為對一堆誡命的嚴謹履行，不僅缺乏吸引力，還可能最終令我們感到不堪重負與沮喪。既然基督教是愛的宗教，因而也是自由的宗教，為何聖施禮華要強調「責任」這看似枯燥冰冷的詞語？儘管我們對葡萄園主的行動感到驚訝，但真正激起我們欽佩的，正是他超越單純責任感的慷慨。
然而，如果我們僅將聖施禮華的訊息視為對履行日常責任的冰冷呼籲，便未能領悟他思想的深度。使我們親近天主的，並非「履行」本身，而是引領我們盡善盡美完成每項任務的愛。「真摯的虔敬、對天主的真實之愛，引領我們去工作、去履行每日的責任，即使這絕非易事。」[6] 但我們需要正義之德，好使那份本應激勵並統領一切行動的愛德，永不忽視每一刻真正重要之事。正義為我們提供一幅「地圖」，標示出每日最重要的目標。其定義源於一主要原則：每一項責任都建立在一份關係之上。因此，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關係，決定了我們最重要的責任。
每一刻的責任
許多正義的責任是愛的果實與標記，透過悉心實踐而展現。照顧子女並為他們付出時間，是一項正義的責任，它自然源於愛。履行這份責任常為我們帶來喜樂，並不需要我們付出巨大努力。但有時它會顯得沉重，因為它可能與其他想做的事衝突，或因為我們格外疲憊。把工作做好同樣是一種責任，這不僅是對雇主，也是對家庭和整個社會。若我們因特定工時與成果獲得固定薪資，努力達成這些目標便是正義的要求。最終，試圖將一切工作轉化為祈禱、轉化為愛天主愛人機會的基督徒，會在工作的各種境遇中發現服務他人的可能。
在工作中，有時要求自身某些權利，似乎與愛德相悖。但聖施禮華始終教導：「在俗觀點」（即意識到自己身處在此世）的一種表現，正是懷著愛德與尊重去要求應得之物。例如，為應得的加薪，或為被承諾的尊重而爭取，並非不知足或不能寬恕。相反，這有助於在我們所處的環境，乃至整個社會中鞏固正義的實踐，使眾人受益。「如果我們持守正義，就會踏實而不張揚地履行職業、家庭與社會的承諾，勤奮工作，並行使我們的權利——這些權利同時也是責任。」[7]
正義的關係由此轉化為一條具體的道路，引導我們在每一刻做正確的事，即正義的事。每日在祈禱中詢問自己的責任，有助於我們將愛聚焦於構成生命的具體聯繫上。比喻中的工人，無論受僱時刻早晚、與園主有何約定，都盡力履行責任，以獲得許諾的報酬。
「到了晚上，葡萄園的主人對他的管事人說：『你叫工人來，分給他們工資，從最後的開始，直到最先的。』」（瑪20:8）天主願意所有人得救，也願意我們在此世盡可能的活出有尊嚴的生命。這促使我們對待每項責任格外用心，為使這世界更富人性、更肖似天主。同時，我們知道完全的正義唯有在時間的終末才能實現，且掌握在天主手中。「只有天主能造正義。而信仰給我們證實祂是這樣做。」[8] 誠然，「最後的將成為最先的。」（瑪20:16）那些「先尋求天主的國和祂的義德」（瑪6:33）的人，將在天主的「正義」中歡欣：「我將一切都看作損失，因為我只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；為了祂，我自願損失一切，拿一切當廢物，為賺得基督。為結合於祂，並非藉我因守法律所獲得的正義，而是藉由於信仰基督獲得的正義，即出於天主而本於信德的正義。」（斐3:8-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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